
4 

医学院分党委委员会会议制度

医学院分党委是学院的政治核心，应履行政治责任，保

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学校党委决定的贯彻执行，把握

好教学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中的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、政治

方向，在干部队伍、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，把好政

治关。

一、分党委委员会会议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，会议议

题由党委书记根据党委委员提议或工作需要决定。涉及学院

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，党委书记应提前与院长充分沟通。

二、分党委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可

召开。分党委委员会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，讨论问题时执行

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，全体委员半数以上同意方为有效。

三、分党委委员会会议的主要议事内容包括：

1、讨论决定本单位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

决定的贯彻落实。

2、讨论分党委年度和学期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。

3、分析党员、教职工思想状况，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

意见和措施。

4、分析党支部状况，严格党内生活，提出党支部建设

的意见和措施。讨论党员发展工作，提出加强入党积极分子

培养教育和预备党员教育的意见和措施。

5、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，配合学校做好干部推荐、考

察工作。按照有关规定，讨论党支部书记、团委书记等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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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配备和教育管理工作。

6、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院工会、共青团、学

生会等群众组织的重要工作。

7、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

8、研究统战工作和稳定工作。

四、分党委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，视工作需要

可随时召开。

五、分党委秘书为分党委委员会会议秘书，做好相应会

务工作。 


